 “实施《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办法》
和信用信息平台建设工作”座谈会纪要

为落实《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试行）》，逐步建立统一规范的水运建设市场信用体系，交通运输部水运司于2009年3月17日在天津组织召开了“实施《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和信用信息平台建设工作”座谈会议。天津市交通委员会、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重庆市交通委员会，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河北省、河南省、山东省、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福建省、江西省、广东省、广西自治区、海南省、内蒙古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湖南省、湖北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交通（运输）厅的建设主管处室负责人以及长江航务管理局、部基本建设质量监督总站、部海事局、部救助打捞局和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等单位的代表共46人参加了座谈（参加会议人员名单附后）。

会议由交通运输部水运司主持。会议代表结合《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和《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主要责任主体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试行）》（以下简称《认定标准》）两个文件，对《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实施细则制定要点（讨论稿）》和《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系统建设方案和管理构想（讨论稿）》进行了认真地讨论，交流了各地信用体系建设经验，现将会议主要内容纪要如下。

一、建立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信用体系是保障我国水运建设市场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十五”期间以来，水运工程建设成绩斐然，基本满足了行业发展的需求。但是，就市场而言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在市场诚信方面存在不良行为，在招投标管理、资质管理和履行合同等方面都有所表现，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亟需加强管理。

建立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信用体系是加强市场监管和解决市场存在问题的重要手段，也是贯彻党和政府关于建立和完善市场信用体系的部署，落实李盛霖部长对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指示精神，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保障良好的水运工程建设市场秩序和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二、“曝光不良、规范市场” 是建立健全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信用体系的突破口

建立健全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信用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结合我国目前水运工程建设市场的实际情况，采用“统筹考虑，分级管理，分步实施”的方案符合我国水运工程建设市场的实际。

《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和《认定标准》确定的以“曝光不良、规范市场”为建立水运工程建设系统市场信用体系的突破口，法律法规依据明确，条件具备，可操作性强。

三、认真贯彻落实部颁两个文件，扎实地做好具体工作。

当前，要以部颁的《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和《认定标准》两个文件为依据，认真学习和理解两个文件精神和内容，组织有关人员进行学习培训，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深入探讨开展这项工作的思路和方案，制定工作计划和安排，按要求落实有关具体工作。

（一）抓紧制定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实施细则

1、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厅(委)和长江航务管理局要重视开展水运工程信用信息管理工作，明确主管领导，要把工作落实到部门，落实到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厅(委)和长江航务管理局于2009年4月15日前将负责水运工程信用信息管理工作的具体部门和人员名单报部水运司工程技术处。
2、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开展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的宣传贯彻工作，充分发挥舆论导向作用，采用多种形式和方法开展宣传贯彻和培训活动，全面提高全行业的信用意识。

3、抓紧制定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实施细则。

    制定省级实施细则要符合本地实际情况，做到信息的采集与上传渠道畅通，不良行为信息的认定和发布准确，要保证信息管理工作分工明确，职责清晰，管理高效，要紧紧抓住信息保障这个关键，确保信息采集有来源，审核、认定和公布流程明确，并且适合信息化管理，与信息平台建设工作接轨，形成完整的工作体系。会议原则上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将本省的实施细则于2009年12月31日前报部水运司工程技术处。
4、要坚持信息管理工作公开、公正和公平的原则，体现服务性思想，力求简便、快捷和高效，不增加有关市场责任主体的工作负担。会议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于2010年1月1日开始基本信息的采集和上传工作。
5、严禁设置市场壁垒，不制定地方主义保护条款，鼓励市场竞争，创造和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

6、对部《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做出必要的补充，鼓励工作创新，对水运工程建设从业人员和参与水运工程建设的工程咨询、招标代理、造价咨询、建筑材料和设备供应商、预制构件生产单位、商品混凝土供应商等单位的信用信息管理，可参照部《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执行。

（二）落实建设和运行信用信息平台具体工作

会议认为：建立省级水运工程信用信息平台，并逐步实现互联互通、管理联动，形成行业的信息管理网络，是建立水运工程市场信用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1、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建立本省水运工程信用信息平台，并逐步实现与交通运输部之间、与省内相关部门之间的互联互通，制定本行政区域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信用信息平台管理办法。

2、各省级信用信息平台建设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按照统一要求，采用多种灵活有效的方式进行，尽快开展实质性工作。

3、在各省级水运工程信用信息平台建设的基础上，争取在信息采集和上传前建立全国水运工程信用信息平台。在全国水运工程信用信息平台启动之前，各省可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实现信用信息的上传，并同时按要求上报纸质文件。
（三）请参会单位将对《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实施细则制定要点（讨论稿）》和《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系统建设方案和管理构想（讨论稿）》的具体修改意见以书面形式于2009年4月15 日前反馈部水运司工程技术处。
附：

参加会议人员名单
	序号
	单  位
	参会人员
	部门、职务（职称）

	1
	交通运输部水运司
	肖大选
	副司长

	2
	交通运输部水运司
	胡  明
	工程技术处处长

	3
	交通运输部水运司
	阚  津
	工程技术处

	4
	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
	李悟洲 
	名誉理事长 

	5
	天津市交通委员会
	郑庆跃
	副主任

	6
	天津市交通委员会
	么铁柱
	规建处处长

	7
	天津市交通委员会
	高永吉
	规建处

	8
	天津市交通委员会
	尹相君
	规建处

	9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沈  宏
	建设市场监管处

	10
	重庆市交通委员会
	廖劲松
	港航建设管理处处长

	11
	黑龙江省交通厅
	齐兆辉
	建设管理处

	12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
	方向阳
	建设管理处副处长

	13
	辽宁省交通厅
	孙继伟
	建设处副处长

	14
	河北省水运质量安全监督局
	刘佳东
	总工程师

	15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
	金  雷
	工程管理处副处长

	16
	山东省交通厅
	贾  强
	规划基建处

	17
	山东省交通厅
	周永盼 
	财务基建处

	18
	江苏省交通厅
	徐德智
	招标投标办副主任

	19
	安徽省交通厅
	汪元明
	基建处调研员

	20
	安徽省交通厅
	张世铭
	资金处

	21
	浙江省交通厅
	龚一朋
	建设管理处副处长

	22
	福建省交通厅
	徐伦焕
	建设处副处长

	23
	江西省交通厅
	朱  晗
	基建管理处

	24
	广东省交通厅
	韦绍文
	基建处副处长

	25
	广西自治区交通厅
	戴宽刚
	基建处副调研员

	26
	广西自治区交通厅港航局
	潘荣友
	基建科科长 

	27
	海南省交通厅
	黄  澎
	水运处副处长

	28
	内蒙古自治区交通厅
	沈  玲
	地方海事处处长

	29
	陕西省交通运输厅航运局
	刘平厚
	副局长

	30
	甘肃省水运管理局
	张克玺
	副局长

	31
	青海省交通厅
	袁复玉
	运输处处长

	32
	湖北省交通厅港航局
	徐  伟
	建设处

	33
	湖南省交通厅
	汪映红
	基本建设处高工

	34
	湖南省交通厅航务管理局
	易  俭
	航道建设处副处长

	35
	四川省交通厅航务局
	张  健
	助理调研员

	36
	贵州省交通厅
	张晓忠
	基本建设管理处副处长

	37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
	张  波
	厅网管中心

	38
	云南省航务管理局
	廖长庆
	基建处副处长

	39
	长江航务管理局
	何  斌
	规划基建处副处长

	40
	部基本建设质量监督总站
	刘  巍
	水运处副处长

	41
	部海事局
	马兆亮
	基建处高工

	42
	部救捞局
	刘秀华
	规划建设科技处副处长

	43
	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
	魏兴华
	高级顾问/课题组组长

	44
	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
	周传琦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45
	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
	马  健
	课题组成员

	46
	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
	杨  艳
	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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